
西北大学2024年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学校名称为西北大学，英文名称Northwest University，缩写为NWU；办学

地点在陕西省西安市。学校是全国重点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211

工程”建设院校、教育部与陕西省共建高校。

学校办学类型为公办普通高等教育，现有24个院（系）和研究生院、1个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1个直属附属医院、7个非直属附属医院。设有88个本科专业，

其中37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校现有2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其

中一级学科23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个），5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一级学科

37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0个），2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是西北地

区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现有地质学、考古学2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

科，1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涵盖5个二级学科），4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和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学校现有3个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基地，7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并设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7个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学校拥有1个国家重点实

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级“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1个国家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3个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3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3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筹）；1

个国家级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1个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

家民委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3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1个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

区域研究中心，114个省部级科研基地。

学校现有中科院院士4人，双聘院士（教授）5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1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12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3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人选17人，国家级教学名师4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5人，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6人。在校生28000余人，其中本科生13700

余人，研究生14600余人，国际学生500余人。



学校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中国专利金奖，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重大奖励。

学校十分重视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已与美、英、法、德、日等近30个国家及

地区的120余所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大英百科全书》曾将西北

大学列为世界著名大学之一。

二、保送条件

符合2024年中国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澳门保送生要求，有意愿到中国内地

高等学校学习的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

三、考核方式/录取方式

我校将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进行面试，并根据考生的考核情况择优录取。

我校招生办公室将预录取保送生名单报送至联招办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按

照相关文件规定办理录取手续，并于2024年8月上旬前发出录取通知书。

四、招生专业

序号 院系名称 招生专业（类）名称 科类 学制 体检受限备注

1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文科类 四年

2 历史学院 历史学类（历史学（国学）、世界史） 文科类 四年

3 文化遗产学院

考古学 文科类 四年 2-1，2-2

文物保护技术 理工类 四年

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科类 四年

4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科类 四年

金融学 文科类 四年

5
公共管理学院

（应急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
文科类 四年

6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广告学） 文科类 四年

7
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 文科类 四年

8 哲学学院 社会工作 文科类 四年



备注：

（1）根据学校发展需要，以上专业将分布在我校的太白校区和长安校区，具体以录取通知书及

新生入学须知上所述为准。

（2）体检受限标志代码说明：2-1色弱；2-2色盲,该专业不招收此类考生。

（3）专业名称以教育部批复的当年专业为准。

五、招生计划

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我校2024年澳门保送生计划拟为5人。

六、收费标准（元/年，人民币）

文科类各专业：5500元/年；

理工类各专业：6600元/年；

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专业：4250元/年；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5250元/年；

住宿费：1100元/年或1200元/年。

学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及陕西省物价局核定标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如果

上级部门或陕西省物价局调整当年本科生学费收费标准，我校将按照新标准执行。

七、入学与体检

新生持《西北大学录取通知书》报到，报到时间及相关要求以通知书和入学

须知上的规定为准。新生入学后，接受入学体检，不符合体检要求的，取消入学

哲学 文科类 四年

9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英语、日语、俄语） 文科类 四年

10
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类 四年 2-1，2-2

11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制药工程）

理工类 四年 2-1，2-2

生物工程 理工类 四年 2-1，2-2

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软件学院）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
工程）

理工类 四年

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四年

13 数学学院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

统计学）
理工类 四年



资格，专业受限制，可商转其他专业。

八、学历证书及证书种类

学校培养的本科生，在规定的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求者，颁发西北大

学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有关规定者，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证书。

九、其他

我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

湾地区学生的规定》和《西北大学港澳台学生管理办法》对澳门保送生进行管理。

十、联系方式

单位：西北大学招生办公室

校址：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区学府大街1号

邮编：710127

电话：+86-29-88302211

传真：+86-29-88303892

学校网址：https://www.nwu.edu.cn

本科招生信息网：https://zsb.nwu.edu.cn

电子邮箱：zsb@n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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